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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收到董事长周红旗先生的书面辞职

报告， 周红旗先生因湘潭市委市政府对其工作另行安排特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长、董事、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等相关职务。

周红旗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情形，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规定，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周红旗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周红旗先生在董事长任职期间始终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和壮大做出了重要

贡献，公司董事会对周红旗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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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分别收到公司副总经理王炯先生和

总经理助理丁建奇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王炯先生由于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职务，丁

建奇先生由于工作调动申请辞去总经理助理职务，二人辞职后均在公司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王炯先生和丁建奇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

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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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专人送

达及邮件通知的方式送给公司

８

位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上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部分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谭新乔先生主持，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充分讨论了议程中列明的各项议案，经过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１

、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谭新乔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谭新乔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通过《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同意补选梁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一致。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梁真先生的简历见附件。该项议案需提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通过《关于调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李俊杰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熊毅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李俊杰先生和熊毅女

士的简历见附件。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４

、通过《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控制，规范募集资金使用，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募

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第十六条进行修订，并新增“第六章 责任追究”，具体修订情况如

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六条 公司进行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时，资金支出必

须严格遵守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和本办法的规定， 履行

审批手续。所有募集资金项目资金的支出，均首先由资

金使用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 经该部门主管领导签

字后，报财务负责人审核，并由总经理在董事会授权范

围内签字后，方可予以付款；超过总经理授权范围的，

应报董事会审批。

第十六条 公司进行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时，资金支出必须严格

遵守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和本办法的规定，履行审批程序。所有募

集资金的使用均由资金使用部门（单位）填写申请单，需经该部门

（单位）主管领导签字，报财务部门负责人审核，并逐级上报总经

理、董事长签字后，方可付款。

公司在募集资金使用时涉及关联人时，应按照公司关联交易

制度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

新增章节：

第六章 责任追究

第四十三条 各相关职能部门（单位）应严格按照本制度要求

履行职能职责；否则公司将追究相关部门（单位）及负责人的责

任。

第四十四条 发生应上报信息未按程序及时上报， 造成不良

影响的，公司将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第四十五条 由于工作失误或违反本制度， 致使公司信息披

露工作出现失误造成严重损失或遭到监管部门通报、批评、谴责

等一系列后果的，公司将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第四十六条 公司及关联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保荐人违反本制度的，将由深交所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将上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查处。

第四十七条 公司信息知情人应遵守保密纪律， 如发生泄密

事项将按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人责任。

第四十八条 公司聘请的顾问、中介机构工作人员、关联人等

若擅自披露公司信息，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公司将保留追究其责

任的权利。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５

、通过《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该项议案需提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６

、通过《湘潭电化科技管理有限公司反舞弊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独立董事意见》及第

４

、

５

、

６

项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附件：

一、谭新乔先生简历：

谭新乔先生，

１９７０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

１９９５

年参加工作，历任湘潭电化集团

有限公司质检处副处长、成品分厂技术副厂长、成品分厂厂长、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本公司副总经理、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

理、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至今任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今湘潭市中兴热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上述兼任职务中，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

股股东，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和湘潭市中兴热电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最近五

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梁真先生简历

梁真先生，

１９７１

年出生， 硕士， 经济师，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７

年在湘潭经济发展总公司工作；

１９９７

年进入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历任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担任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

２００９

年至今担任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至今担任湘潭电化晨锋工业物流

园有限公司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上述兼任职务中，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湘潭电化晨锋工

业物流园有限公司为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李俊杰先生简历：

李俊杰先生，

１９６３

年出生，硕士，副教授，高级经济师。

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９７

年在湘潭工学院任

教，任工商管理教研室副主任，被聘任为副教授；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加入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任

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今任湘潭

电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任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上述兼任

职务中，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四、熊毅女士简历：

熊毅女士，

１９５６

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

１９７４

年参加工作，历任湘潭市电化厂财

务科副科长、科长、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处处长、财务总监、总会计师、

董事。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任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任湘潭电化集团有

限公司总会计师。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靖西湘潭电化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湘潭市中兴热电有限公司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上述兼任职务中，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系公

司控股股东，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和湘潭市中兴热电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最

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代码：

002137

证券简称：实益达 公告编号：

2013－001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1

月

8

日，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所聘审计机

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华

"

）《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

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函》，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关于印发

<

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

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财会

[2010]12

号）的规定，经北京市财政局京财会许可

[2011]0101

号文件批复，本所已获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换发

000108

号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许可证，已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工作，并更名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根据财会

[2012]17

号文件《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

事务所有关业务延续问题的通知》规定，转制后的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履行原会

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同，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

务所，上市公司和中央企业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出决

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9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１８

证券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２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亿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收入

５９７．９３ ４６０．７２ ２９．７８

营业利润

３１５．４７ ２４１．４７ ３０．６５

利润总额

３１６．２６ ２４２．１１ ３０．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３６．２２ １８０．６８ ３０．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５８ ０．４５ ２８．８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２．５７ ２０．４４

上升

２．１３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２２

，

８０３．６５ １７

，

３３３．４６ ３１．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

，

１４１．７４ ９６０．３４ １８．８９

股 本

４０４．３５ ４０４．３５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２．８２ ２．３８ １８．４９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主要业务指标实现平稳增长。期末资产总额为

２２

，

８０３．６５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５

，

４７０．１９

亿元，增长

３１．５６％

。资产总额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是

债券投资及应收款项类投资、存放央行、贷款等项目实现了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９７．９３

亿元，比上年增加

１３７．２１

亿元，增长

２９．７８％

；实现营

业利润

３１５．４７

亿元， 比上年增加

７４．００

亿元， 增长

３０．６５％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

２３６．２２

亿元，比上年增加

５５．５４

亿元，增长

３０．７４％

。收入及利润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是生息资

产规模增长、净利息收益率提升及非息收入增长。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行长、主管财会工作副行长、计财部总经理签字的业绩快报原件。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５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尚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经

审计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万元）

１０５

，

７１６．３６ １２３

，

１７２．７１ －１４．１７％

营业利润（万元）

１９

，

５２８．５８ ２７

，

７３１．６９ －２９．５８％

利润总额（万元）

２０

，

５８１．３７ ３２

，

６６４．８７ －３６．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５

，

１７４．８２ ２５

，

１９４．２０ －３９．７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２ ０．３６ －３８．８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６．３６％ １１．４３％

减少

５．０７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万元）

４４４

，

４４７．８８ ４７０

，

６１４．２３ －５．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２４４

，

３７１．８２ ２３２

，

８６２．９４ ４．９４％

股 本（股）

６９２

，

３３７

，

１７８．００ ４６１

，

５５８

，

１１９．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３．５３ ３．３６ ５．０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受国内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的影响，公司所开发项目销售量和销售价格有一

定程度降低，可结转收入相应减少，同时所开发项目毛利率有所降低，相应营业利润、利润总

额、归属于公司净利润、每股收益等指标较上年同期均有一定程度的减少。

三、其他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沈钢、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夏仲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梁德强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５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以书面文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并同时送达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公司全体董事沈钢先生、路昆先生、张雅萍女士、赵胜跃先生、

陈洪林先生、高天彪先生、漆腊水先生共

７

人出席了会议，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沈钢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唯一决议如下：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办理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有关贷款事宜

的议案。

为保证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项目建设的顺利完成，根据公司目前的项目情况和工程进展，公司

全资子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度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５

亿元的贷款， 贷款用于公

司房地产项目建设，具体借款时间、金额将依据实际需要进行确定。同时在该贷款额度范围

内，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决定全资子公司的相关贷款，公司将定期向董事会报告贷款

情况，公司董事会将不再对该额度内贷款逐笔形成董事会决议。本议案授权期限自董事会通

过之日起一年。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５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下午

１４

点以通讯方式召

开。本次董事会应参会董事

８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８

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并通过《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

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赵忠尧先生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已符合《

ＴＣＬ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获授条件，确定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为

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授权日。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

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鉴于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不再包括公司董事， 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无需另

行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故公司不再就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事项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

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应审批程序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独立董事

对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对股权激励计划中

的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独立董事对调整后

的股权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进行

了核查。

３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获得中国证监会备案通过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的议案》，确定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向

１５４

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１５５

，

０２５

，

６００

份股票期权，预留的

１７

，

２２１

，

６００

份股票期权的授权日由董

事会另行确定。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公司完成了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授予登记。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预留

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分配情况》，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本次预

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

二、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于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含预留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如下：

１

、公司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经董事会核查，公司及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授予条件。

三、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授权日、授予对象、行权价格

１

、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授权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２

、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对象及分配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

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分配情况》，确定了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为董事赵忠尧先生及公司其

他员工合计

３７

人。由于赵忠尧先生主动放弃预留股票期权的分配，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

对象共

３６

人。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对象及分配情况为：

姓名 职务

本次获授股票期权

份数

占预留期权总数的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闫晓林

ＣＴＯ

（首席技术官）

７２３

，

８００ ４．２０％ ０．０１％

其他人员

１６

，

４９７

，

８００ ９５．８０％ ０．１９％

合计

１７

，

２２１

，

６００ １００％ ０．２０％

注： 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

３６

名激励对象名单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发布在巨潮资

讯网的公告。

３

、行权价格：本次计划授予的

１７

，

２２１

，

６００

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取下列价格中较高者

为

２．２４

元：

（

１

）该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情况摘要公布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２．２４

元；

（

２

） 该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情况摘要公布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２．１６

元。

四、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

计量》的规定，以确定的授权日前最近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等数据为参数对公司的股票期权

的公允价值进行测算，各行权期的期权成本估算如下：

行权期 授予数量 每份期权价值（元） 期权费用（万元）

第一个行权期

１０

，

３３２

，

９６０ ０．３７

元

３８２．３２

第二个行权期

６

，

８８８

，

６４０ ０．５１

元

３５１．３２

合计

１７

，

２２１

，

６００ ７３３．６４

假如全部预留激励对象均符合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 根据以上参数计算得出预留股

票期权费用在各等行权期的费用摊销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第一年摊销 第二年摊销 合计

第一个行权期

３８２．３２ ３８２．３２

第二个行权期

１７５．６６ １７５．６６ ３５１．３２

合计

５５７．９８ １７５．６６ ７３３．６４

上述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股票期权费用仅为预测数据， 应以审计师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

为准。

五、董事会关于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保持一致的说明

公司本次实施的预留股票期权授予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披露的《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关于预留股票期权的等待期、行权期、行权条件、行权

比例保持一致。

六、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核实本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

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预留股票

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经营管理层、核心

技术（业务）人员，该等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及《

ＴＣＬ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规定的获授条件，其作为公司预留股票期权授

予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2013-001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现场召开时间：

2013

年

1

月

8

日下午

14

：

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3

年

1

月

7

日

－2013

年

1

月

8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8

日上午

9:

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7

日下午

15:00

至

2013

年

1

月

8

日下午

15:00

。

（

2

）现场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

113

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

）召集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卢柏强先生

（

6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

2012

年

12

月

19

日的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4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12,412,861

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58.6468%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

202,058,58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5.788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3

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0,354,273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8588%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卢柏强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

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12,307,8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6%

；反对票

34,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

；弃

权票

7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334%

。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2

、《关于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

①

、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进行回购。

表决结果：同意票

212,412,8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②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和定价方式

参照目前国内外证券市场农药行业相关上市公司市盈率、市净率水平，以及公司经营业

绩情况和证券价格走势，确定公司本次回购社会公众股的价格为不超过

8.5

元

/

股。

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送股、转增股本或现金分红，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

购股份价格上限。

表决结果：同意票

212,412,8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③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

A

股社会公众股份。

公司将根据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股份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 结合公司经营状况和每股净

资产值，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1.8

亿元人民币、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8.5

元

/

股的条件下，预

计可回购

2,117.64

万股，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以回购资金最高限额

1.8

亿元人民币及最高回购价格

8.5

元

/

股计算， 预计公司可回购股

份

2,117.64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5.85%

，具体回购股份的比例以回购

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占本公司已发行的总股本的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票

212,412,8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④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1.8

亿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票

212,412,8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⑤

、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

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则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公司

将根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票

212,412,8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⑥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回购议案决议的有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12,412,8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12,341,8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6%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71,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000

股）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4%

。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4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12,293,2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7%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119,

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563%

。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姓名：唐都远、卢北京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

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2013-002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债权人通知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

众股份的相关议案已经

2013

年

1

月

8

日召开的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

见

2013

年

1

月

9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根据回购方案， 使用资金不超过

1.8

亿元人民币进行回购， 按回购价格不超过

8.5

元

/

股

计，预计可回购

2,117.64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5.85%

。具体回购股

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回购股份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

回购的股份数量占本公司已发行的总股本的数量为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

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

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

、申报时间：

2013

年

1

月

9

日至

2013

年

2

月

22

日，每日

8

：

30

—

11

：

00

、

14

：

00

—

16

：

00

；

2

、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

113

号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人：王时豪、龚文静

邮政编码：

518102

联系电话：

0755-29977586

传真号码：

0755-27697715

3

、其它：

（

1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

2

）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3

年

1

月

9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293

证券简称：罗莱家纺 公告编号：

2013-001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以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等方式进行理财投资，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为控制风险，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不包括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中涉及的投资品种。同

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项，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5

个月

内有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4

日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向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

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1

、产品名称：飞越理财人民币

"

季季增赢

"

产品

12791

期

2

、理财币种：人民币

3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

5,000

万元

4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5

、预期年收益率：收益与

6

个月人民币

SHIBOR

值挂钩。产品存续期间，在约定的观察日，

若每个观察日的

6

个月

SHIBOR

值位于约定的区间内， 则客户在理财到期时可获得相应的产

品收益；若观察日

6

个月

SHIBOR

值突破约定的区间，则本产品自动到期。挂钩的

6

个月

SHI－

BOR

值区间为：

3%≤SHIBOR≤6.5%

6

、期限：

44

天

7

、认购起点：

1,000

万元起

8

、起息日：

2013

年

1

月

4

日

9

、到期日：

2013

年

2

月

17

日

10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本金于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后一次性结算支付，存款利息

则在每个约定的付息周期届满时分期支付

11

、投资方向和范围：同业存放与拆借、金融债和国内代付等低风险金融市场工具等

12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13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无关联关系

14

、公司本次出资

5,000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3.03%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适度低风险的短期理财，可以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获取

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 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

13,000

万

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88%

。本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

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8

日

股票代码：

002325

股票简称：洪涛股份 编号：

2013-002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变更工商注册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新疆日月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原深圳日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104,684,28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74%

） 发来的通知，

2012

年

11

月

28

日， 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准，

"

深圳市日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更名为

"

新疆日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住所由

"

深圳市

福田区嘉汇新城汇商中心

1208

房

"

变更为

"

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圳产业园创业二路深喀创业

服务中心

"

，经营范围由

"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

变更为

"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709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

2013-001

债券代码：

122005

债券简称：

08

钒钛债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3]4

号），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

过

50

亿元的公司债券，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本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发

行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9

日


